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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张钰 记
者 严君臣）四年前，程某为自己
投保终身重疾险，后来被查出患
有甲状腺乳头状癌，向保险公司
申请理赔。保险公司却认为程某
投保前体检已经显示身体异常，
是故意隐瞒既往病史，并拒赔。2
月 12 日，南通崇川法院审理认
为，该拒赔理由不成立，判决保险
公司支付4.5万余元赔偿金。

2021年，程某为自己投保了
重大疾病保险，附加恶性肿瘤医
疗保险和住院医疗保险，保险期
间为终身。在投保单健康告知环
节，面对“目前及过往均未发生下
列疾病或情况：甲状腺疾病……”
等询问，程某均勾选了“是”。

2025年，程某常规体检时发
现甲状腺结节钙化、多发结节等
情况，术后病理诊断为右侧甲状
腺乳头状癌。在支付医疗费用
后，程某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
收到了拒赔通知，遂将保险公司
诉至崇川法院。

保险公司认为，程某投保一

年前的体检报告中已显示“右叶
甲状腺弥漫性改变伴结节（部分
伴钙化灶）、左叶甲状腺结节”等
异常，程某是故意隐瞒既往病史，
公司应当免责，所以拒绝赔付。

法院审理认为，程某投保前
的体检报告仅显示甲状腺存在
弥漫性改变、结节等异常，但甲
状腺结节多数为良性，弥漫性改
变也仅说明甲状腺形态、密度异
常，均不能直接等同于“患有甲
状腺疾病”。该报告仅是医学检
查的异常提示，并非专业医疗机
构作出的疾病确诊结论。程某
作为普通消费者，不具备专业医
学知识，无法仅凭体检报告就自
行 判 断 自 己“ 患 有 甲 状 腺 疾
病”。而保险公司未能举证证明
程某在投保前曾就甲状腺问题
接受过明确诊断或治疗，不能认
定程某明知自己患病而故意隐
瞒。综上，保险公司以“隐瞒既
往病史”为由拒赔的理由不能成
立，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程某支
付保险金45000余元。

案情回顾
舞蹈课后腹痛竟是

“肌肉溶解”

小袁（化名）从4岁起就在福
州一家培训机构学舞蹈。2024
年 9月 21日下午，7岁的小袁参
加了一节舞蹈课，课程中有劈
叉、仰卧起坐等体能训练。没想
到，第二天一早，小袁就开始腹
痛。忍了两天后，腹痛没有减
轻，反而越来越严重。

9月24日，小袁的家长赶紧
带她去医院就诊，一查竟是横纹
肌溶解症，住院治疗了7天。

好好地上着舞蹈课，怎么会
练出“肌肉溶解”？小袁妈妈找
培训机构协商赔偿，可对方并不
认可，机构称：“没有证据证明孩
子的病和我们教学有关，我们已
经尽到管理责任了。”

协商无果，小袁妈妈作为小
袁的法定代理人，把培训机构告
上了鼓楼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
医疗费等损失。

鉴定结果
损伤与教学存在直

接因果关系

案件审理中，小袁一方申请
了司法鉴定，目的是确认损伤和
舞蹈教学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不久，鉴定结论出来了：小
袁过早进行重复性、高强度体能
训练，是劳力性横纹肌溶解症的
明确危险因素。也就是说，小袁
的横纹肌溶解症与该培训机构的
舞蹈课教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培训机构还曾主张，小袁在腹

痛期间上过体育课，也有可能是体
育课导致横纹肌溶解症病发。

法院经核查证据发现，小袁
的班级原定于 9月 23日的体育
课，因为天气原因改成了室内自
习，培训机构的主张不成立。

法院判决
培训机构承担全部

赔偿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九条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
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
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
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
侵权责任。”

鼓楼区人民法院认为，事发
时小袁未满8周岁，系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培训机构在小袁到
其处学习舞蹈期间，对小袁负有
教育、管理、保护职责。

根据鉴定结论，小袁的横纹
肌溶解症与培训机构的舞蹈课
教学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舞
蹈教学为完全原因（参与度建议
100%）。

综上，鼓楼区人民法院认定
培训机构的抗辩均不成立，应对
小袁的损害后果承担100%的赔
偿责任。

对于各项赔偿的具体金额，
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及
实际情况，判决培训机构赔偿小
袁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
理费等各项损失1万余元。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吴耀
琴 记者 严君臣）日前，启东市民
薛某报警称：其在小程序上帮女
儿相亲，后一个自称客服的人与
其联系，让其下载某App，并以
投资赚钱为由让其向指定账户
转账，后意识到被骗，共损失17
万元。

随着春节的临近，相亲交友
的热度水涨船高，一些诈骗分子
伺机在网络上以“相亲交友”的
名义实施诈骗，给受害人造成经
济与情感的双重伤害。此类诈
骗分子的作案手法极具迷惑性，
他们通常通过抖音、小程序等网
络平台，批量发布“优质单身”

“同城速配”等虚假相亲交友信
息，吸引有婚恋需求的单身人群
及家长，在与受害人建立信任之
后，他们或以“节日红包”“家人
急病”等各种理由诱骗其转账，
或诱导其下载涉诈虚假投资
App进行诈骗。

警方提示，网络相亲务必守
住“慢、慎、验”原则，预留观察
期，通过视频通话、线下见面核
实身份；凡是涉及转账、投资请
求的一律拒绝，不点击不明链
接、不下载陌生App。春节本是
团圆寻缘的温馨时刻，保持理
性、擦亮双眼，才能让“寻缘”真
正成为良缘的开端。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王志成
韩鹏 记者 庄剑翔）面对检察官，扬
州的罗某后悔不已。此前，他自己
组装了气枪并组成“狩猎小队”，前
后非法捕猎了500余只野生动物，
并卖给了一饭店老板。最终，罗某
团伙被缉拿归案。近日，扬州仪征
检察院公布了案件详情。

2024 年 11 月，罗某及其同伙
在分配“战利品”时，被公安机关当
场抓获。警方顺藤摸瓜，还将上游
买家——某饭店老板张某某一并
缉拿归案。

仪征市检察院审查发现，罗某
的“狩猎生涯”始于 2024 年 10
月。他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购买了
枪管、消音器、气瓶等气枪零部件，
还配备了热成像仪和铅弹。收到
配件后，罗某按照网上的教程，成

功组装了一把气枪。为了测试“新
装备”，他特意选在好友的家庭农
场里试枪。随后，他邀约沙某某和
陈某某，组成“狩猎小队”，辗转安
徽、江苏等地的乡村田野，用气枪
大肆猎捕野生动物。

短短时间内，罗某等人就猎捕
了狗獾、河麂、环颈雉、斑鸠、华南
兔等野生动物 500 余只。他们将
猎物处理后，主动联系饭店老板
张某某，以每只几十元至数百元
不等的价格出售，供饭店加工成

“野味”招揽食客。经查，狩猎团
伙罗某等人非法获利约5.4万元，
饭店老板张某某则从中赚取1.2万
元。经鉴定，这些野生动物中，不
仅有国家规定的“三有”保护动
物，甚至还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

仪征市检察院审查认为，罗某
等人的行为已触犯多项法律，包括
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法规，非法
使用禁用工具猎捕野生动物，并出
售给饭店供食客食用，构成非法猎
捕、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同时，非
法猎捕、杀害的野生动物包括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构成危害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罪；此外，他们使用的
禁用工具系气枪，构成非法持有枪
支罪；而饭店老板张某某将非法收
购的野生动物加工后售卖给食客
食用，构成非法收购陆生野生动物
罪。

近日，法院审理了此案，罗某
等人被数罪并罚判处一年三个月
至一年四个月不等的刑期并处罚
金，饭店老板张某某被判处有期徒
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韩敏 记
者 严君臣）博主在网络发布视频
并出版书籍，被网友举报，受到部
分网络平台删除内容、短期封禁
账号等处罚。该博主诉至法院，
要求网友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2月12日，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
近日南通崇川法院对此案进行审
理，对该博主提出的诉讼请求不
予支持。

2022年至2024年间，张先生
在多个网络平台发布关于避免未
成年人人身安全被侵犯方面的视
频，并出版书籍在网络平台进行
销售。

李女士观看张先生在网络平
台发布的视频及出版的书籍后，
认为他的观点有误，可能存在误
导观众、破坏家庭和谐的情况，向
有关监管部门及网络平台运营者
进行举报，并在网络媒体平台上
发表评论意见。

因李女士的举报，张先生受
到了在部分平台发布的内容被删
除、账号被短期封禁等处罚。他
认为李女士虚构事实、恶意举报，
给他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的困

扰和经济损失，因此诉至崇川法
院要求李女士停止侵权并赔礼道
歉、恢复名誉并赔偿相应损失。

法院审理认为，李女士举报
的内容针对张先生的作品，并没有
实施对张先生的人格进行诽谤、侮
辱的侵害行为。她的举报行为虽
然可以触发监管部门及网络运营
者对作品的审核程序，但张先生账
户被处理系网络运营者经审核后
作出的决定，举报并不必然导致账
户被封禁，举报行为与处理结果
不具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
因此，李女士的举报行为不构成
对张先生名誉权的侵犯。

同时，李女士在网络平台上
发布的关于张先生相关负面言
论，有相关确凿依据证明，并非虚
构事实；她在网络上发布的“作者
思想可怕，会扭曲孩子们的心灵”
等言论，是针对相关作品体现的
思想进行的评论，未使用侮辱性
言辞，属于正常言论的范畴，不构
成对张先生人格的侮辱。法院认
为，张先生主张李女士侵犯其名
誉权，没有事实依据，对其所提出
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投保前体检异常，4年后患癌遭拒赔
法院：保险公司拒赔理由不成立

私藏气枪，男子组队非法捕猎野味

账号被封禁，博主向举报人索赔

节前急着帮女儿相亲，网上被骗17万元

7岁娃学舞蹈“肌肉溶解”，培训机构赔钱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界定了投
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边界，即以
保险人明确、具体的询问为前提，且
应考虑投保人作为普通消费者的医
学认知局限性。“体检异常提示”不
等同于“已知患病事实”，应立足于
投保时的客观情况，以普通人的认
知水平来判断其是否知晓自身患
病。这有效防止了保险公司利用格
式条款和信息优势不当免除自身责
任，避免将告知义务无限扩大为投
保人的“自我诊断义务”，维护了保
险消费者在最大诚信原则下的合法
权益，增强了公众通过商业保险抵
御健康风险的信心。

同时，本案提示保险公司，健康
询问应清晰、明确。对于依赖体检报
告的核保，应在投保时主动获取、审
慎评估，或明确消费者对特定体检异
常进行申报，这将促推保险从业者从
粗放式核保向精细化专业化服务转
型，有利于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法官说法

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
平台的蓬勃发展，博主作
为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生
产者，其言论行为对社会
舆论和公众认知产生着深
远影响。网络博主发帖应
受大众监督，对大众持有
的不同观点须保持一定容
忍 度 。 根 据 宪 法 相 关 规
定，公民具有监督权，该监
督权是宪法、法律所赋予
的正当权利，为公民监督
包括博主在内的公共言论
提供了根本法律保障。法
律在司法实践中，也明确
认定了公众人物具有较高
容忍义务，即基于公共利
益优先原则，为了保障公
民知情权、舆论监督权，及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证
公民在涉及公共事务的辩
论中享有充分言论自由。

法官说法

谁能想到，一节看似普通的舞蹈课，竟让一名7岁女孩患
上“横纹肌溶解症”。日前，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审
结的这样一起案件，给所有培训机构和家长提了个醒。

培训机构守好责任关，家长把好选择关
本案承办法官表示，舞蹈、体育类培训离不开身体活动，

安全是第一位的。不少培训机构“重技能、轻安全”，没有根据
孩子年龄把控好教学强度，或者安全保护没做到位，就可能给
孩子的健康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培训机构要根据孩子的年龄、身体状况，科学设置训练内
容和强度，不能“拔苗助长”；必须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上课期间密切关注孩子的身体反应；切实履行教育、管理、保
护职责，不能只教技能不管安全。 据法治日报

法官提醒


